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原北京康正房地产评估事务所）              电 话：82253558

[image: image1.jpg]»;
FE IE #F £ kanczHENG CONSULTING | www.kz-consult.com | @ 010-82253558 | FAX: 010-82253565 | P.C.: 100029 ﬂ






咨询意见函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尔果斯边境合作中心中心区1宗商务金融用地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值提供咨询意见。
咨询对象为庆华集团霍尔果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尔果斯边境合作中心中心区1宗商务金融用。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霍国用（2013）第360号]，咨询对象土地面积为157644.8平方米。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对区域内商业用地容积率调查，本次评估设定咨询对象容积率为3.0。故本次评估设定咨询对象规划建筑面积为472934.4平方米。
本次咨询时点为2021年5月11日，咨询目的是为委托人了解咨询对象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格提供咨询意见。根据本次咨询目的并结合委托人提供的相关资料及要求，本次咨询设定如下：
1.咨询对象土地性质为出让，土地用途为商业，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商业31.57年；
2.咨询对象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六通”、红线内场地平整；

3.本次评估设定咨询对象容积率为3.0。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咨询对象的特点、实际情况以及咨询目的，对估价方法选用分析如下： 

	估价方法
	适用性分析
	是否选用

	市场比较法
	咨询对象位于霍尔果斯边境合作中心中心区商务金融用地。近期周边有同类或类似房地产交易案例。因此本次评估采用比较法进行评估。
	是

	收益还原法
	估价对象为土地使用权，收益法适用于估价对象或其同类房地产通常有租金等经济收入的收益性房地产。估价对象属收益性房地产，但尚未建成，无租金等经济收入，因此不适宜选用收益法。
	否

	成本逼近法
	成本逼近法一般是用于新开发土地，或土地市场欠发育、交易实例少的地区的房地产估价。估价对象周边有同类或类似房地产交易案例，故优先使用市场比较法。
	否

	剩余法
	剩余法适用于具有开发投资价值或再开发潜力的房地产。估价对象为土地使用权，尚未开发建设，且开发完成后房地产价值可采用收益法计算，符合剩余法应用条件及适用范围。
	是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根据咨询对象的特点和实际状况，采用市场比较法和剩余法进行测算。

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本次土地价值详见下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尔果斯边境合作中心中心区1宗商务金融用地
	估价方法
	权重
	估价结果

	
	市场比较法
	50%
	16300

	
	剩余法
	50%
	13926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万元）
	15113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320


备注：
1.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初估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未能对咨询对象进行实地查勘，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不动产估价报告书》为准。
2.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本次咨询设定咨询对象房地产权属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

4.由于不动产权利人未能提供咨询对象规划利用条件有关文件，本次评估咨询对象容积率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对咨询对象所属区域成交商业用地容积率进行调查后设定得出。若咨询对象的实际规划利用条件与设定情况不符，则估价结果需进行相应的调整。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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